
状经的 1/ 2, 不伴有嵌顿, CT 片示没有锐角形成;

( 4) 症状体征与影像学基本一致; ( 5) 非手术疗法 1～

3 个月无效或反复发作; ( 6) 直腿抬高试验在 60°以下

阳性者。

2. 禁忌症: ( 1) 既往有间歇性跛行, 持续加重, 影

像学显示椎管狭窄; ( 2) 有严重的小关节内聚, 黄韧带

肥厚, 侧隐窝狭窄等退行性改变; ( 3) 纤维环破裂髓核

游离于椎管内; ( 4) 既往有椎间盘及椎管开放手术史;

( 5) 伴有其它占位性病变; ( 6) 严重的心肺功能疾患,

出血倾向及有神经衰弱者。

3. APLD 治疗机理: 椎间盘部分切除, 间隙内减

压, 瞬间的吸附及迟缓还纳作用为主要的治疗机理。即

切除已存在的或将要潜在压迫神经的髓核。同时因纤

维环上的操作孔, 自然形成了减压孔, 间隙内容物的钳

除而减压, 使症状减轻或消除。

4. 切吸量与效果关系: 一般说, 髓核切除量越多,

效果越显著。在膨出型的椎间盘突出, 髓核切除量不

多, 主要通过减压获得治疗效果。病程较长的突出型椎

间盘髓核组织钳取量一般比膨隆型多。注重背侧的髓

核组织夹取切吸作为重点。本组一例 57岁男性病人,

在 L 4～5间隙夹取出 2. 5mm×0. 6mm 的条块状变性髓

核, 术后疼痛即明显减轻, 3 周恢复工作。另一典型病

例, 吕×, 女性, 23 岁, 左臀部疼痛 1 年, 久坐 24小

时后, 腰骶部、左大腿外侧至小腿外侧疼痛加剧 , 不能

翻身和下床自理生活, 急诊抬入病房。检查: 脊柱无侧

弯, 左侧腰肌、L 4～5棘间及椎旁压痛放射痛至同侧小

腿, 双下肢直腿抬高试验阳性, 左下肢被动抬腿仅为

50°, 交腿试验阳性, L 4神经根支配区痛觉迟钝不明显,

左 趾背伸肌力 IV 级, 双侧跟腱反射未引出, 未引出

病理反射征。化验检查均正常。椎管造影及 CT 检查,

确诊为 ( 1) L 4～5椎间盘巨大突出, 中央偏左, ( 2) L 5S1

椎间盘突出。两节段均行 APLD 手术, 从患侧入路,

L 4～5、L5～S1 间隙同一孔切吸, 收集标本, L 4～5切吸量

为 4. 0g , L 5～S1为 2. 8g , 术毕左下肢感轻松, 当晚疼

痛明显减轻, 次日坐起, 3 日下地行走, 随访 1月, 已

恢复原工作。笔者体会 , 这与年青, 病史短, 症状重,

退变轻, 夹取髓核量多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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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法复位 DHS 固定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

谢利民　于银　魏敏民　徐超　吴飚

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(北京 100053)

　　股骨粗隆间骨折是老年人的常见多发骨折, 文献

报道死亡率高达 15%～20% , 而单纯牵引治疗的死亡

率更高达 34. 6% 〔1〕。动力髋部钉 ( DHS) 结构坚固, 可

早期下床活动, 自 1994 年起我们应用中医手法复位

DHS 内固定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 40例, 临床疗效较为

满意, 总结报告如下。

临床资料

本组 40 例中男 16 例, 女 24 例; 年龄 55～82岁,

平均 68岁; 左侧 19 例, 右侧 21 例。本组内科合并症

32例, 以心血管疾病为主 29 例, 其中高血压 10例, 冠

心病 15 例, 心律失常 4 例, 合并糖尿病 5例, 慢性支

气管炎肺气肿 3 例, 脑血管意外 3 例。按照 Body氏〔2〕

分型, I型 5例, II 型 30 例, III 型 2 例, IV 型 3 例。

治疗方法

入院后常规外展中立位皮牵引, 检查心肺肝肾功

能。手术当天在硬膜外麻醉下行牵引及手法复位 DHS

固定。

1. 复位方法:病人仰卧于骨科牵引手术床上,双下

肢外展中立位牵引, 对 I 型骨折即可达到满意复位; 对

I I型骨折需在牵引同时再轻轻外旋下肢, 以使骨折后

方缺损达到满意复位; IV 型骨折尚需加大外展才能获

得满意复位。

2. 固定方法: C 型臂透视下骨折复位满意后, 常规

皮肤消毒铺单, 自外侧显露股骨近端, 将角度尺固定在

130°位, 贴紧股骨外侧, 经导针孔插入导针, 使其尖端

位于大粗隆下 1cm 左右, 打入导针。透视下导针位于头

颈中央或稍偏后上方既可, 然后按常规方法安放 DHS

之拉力螺钉和套筒钢板〔2〕; 钉尖位于股骨头软骨下 0. 5

～1. 0cm。放置橡皮条引流, 缝合伤口。

3. 术后处理: 术后第 2天即可在床上坐起 ,活动患

肢, 练习股四头肌。2周左右可不负重下床活动。摄片

骨折愈合后方可负重行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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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疗结果

本组 40 例获得随访 38 例, 失访 2 例, 随访率

95% , 随访时间最短 4个月, 最长 31个月, 平均 14 个

月。根据王福权等〔3〕疗效标准, 本组优 29 例, 尚好 7

例, 差 2例。本组无术后感染及死亡病例, 骨折愈合时

间 6～8 周, 平均 7周。拉力钉刺破股骨头 1 例。

讨论

1. 治疗方法的选择: 股骨粗隆间骨折多发生于老

年人中, 且多并存其他系统疾病。本组平均年龄 68岁,

40例中 32 例 ( 86% ) 有内科系统合并症。其中心血管

系统占 72. 5% , 糖尿病占 12. 5% , 呼吸系统疾病占

7. 5% 。以往的保守治疗, 卧床时间长, 并发症多, 死

亡率高。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, 内固定方法

不断改进, 缩短了手术时间, 结合术中心电图监护, 使

手术风险大为降低。内固定可明显减轻骨折引起的疼

痛, 并能早期下床活动, 避免长期卧床带来的并发症,

减少死亡率。本组骨折全部愈合, 平均愈合时间 7周,

无死亡病例发生, 疗效明显优于保守治疗。因而, 我们

认为在无严格禁忌症的情况下, 对股骨粗隆间骨折以

手法复位内固定为好。

2. 内固定方法的选择 : 关于股骨粗隆间骨折的内

固定方法很多, 如 Ender 钉, Jewett 钉, 麦氏鹅头钉,

动力髋部钉 ( DHS) 和 Gamma 钉等。Sernbo等〔4〕比较

了 Ender 钉和 DHS 的临床疗效, 发现 Ender 钉固定组

由于内固定失败的再手术率明显高于 DHS 固定组;

Ender 钉在股骨近端和外侧穿破骨质者达 11% , 而向

远端退钉超过 2cm 者则高达 50%。Banister 等〔5〕报告

155 例粗隆间骨折, Jew ett钉固定失败者高达 67% , 而

DHS 固定失败者为 16% , Jew ett钉固定组的再手术率

也明显高于 DHS 组, 对稳定型粗隆间骨折的再手术率

分别为 38%和 18% , 对不稳定型粗隆间骨折的再手术

率分别为 86%和 15%。王福权等〔6〕比较了国产麦氏鹅

头钉和 DHS 的力学性能与临床疗效, 发现 DHS 的结

构比麦氏鹅头钉坚固, 静态负荷可达 280kg , 可满足早

期起床活动的需要,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, 而麦氏鹅头钉

在负荷达 120kg 时即发生钉板连接松动。99 例髋部骨

折随诊结果表明 DHS 优良率高达 92%。本组无不愈合

病例, 优良率达 94%。由此看来, DHS 固定治疗股骨

粗隆间骨折优于以往的麦氏鹅头钉、Ender 钉和 Jew ett

钉。

关于近年来发展的 Gamma 钉, 根据生物力学理

论, 将钉——板系统的侧钢板移到股骨上端髓腔内, 可

以减少作用在拉力钉上的弯矩, 从而减少螺钉固定失

败和螺钉刺破股骨头的潜在危险, 另外 Gamma 钉属于

所谓“半闭合式手术”, 具有损伤小, 出血少等优点。然

而, Br idle等〔7〕将 Gamma钉和 DHS 进行了比较, 两组

各 100 例, 就手术时间、失血量、伤口并发症、住院时

间、死亡率和螺钉刺破骨质等情况而言, 两者无明显差

异; 但 Gamma钉组有 4 例因股骨干骨折而需再次手

术。Sabbarw al〔8〕等报告 Gamma 钉手术时间、放射剂

量、拉力钉异位 (置于不理想位置)、大腿痛、异位骨

化及髋内翻发生率均高于 DHS, 而失血量、住院时间、

骨折愈合时间和患肢功能情况, 两者无差异。Raford

等〔9〕报告虽然 DHS 失血量大于 Gamma钉, 而 Gamma

钉有 1%发生股骨干骨折, DHS 仅 1 例发生股骨干骨

折, 且本例原有粗隆下骨折, 未被及时发现。因而他们

认为 DHS 仍然是目前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较好的内

固定钉。

我们认为由于 Gamma 钉不如 DHS 能有效地将顺

粗隆间骨折的剪式应力转为压应力, 达到牢固固定和

加压促进骨折愈合的目的, 因而不适合用于治疗顺粗

隆间骨折, 而对反粗隆间骨折或粗隆下骨折由于其可

有效地减少拉力钉弯矩, 并有利于骨折端产生一定的

压应力, 有可能减少某些 DHS 的并发症, 故其比较适

合于反粗隆间骨折和粗隆下骨折。

3. DHS 固定的并发症: 文献报告主要有拉力钉刺

破股骨头, 内固定物断裂, 股骨干骨折, 拉力钉不滑动

等。本组中有 1 例拉力钉刺破股骨头。大多认为拉力钉

刺破股骨头与拉力钉在股骨头颈内的位置有关,

M ainds 等〔10〕报告 385 例中 9例拉力钉刺破股骨头, 其

中 6 例 ( 67% ) 螺钉位于股骨头上半部; 全组中螺钉位

于股骨头上半部者有 11. 9%刺破股骨头, 而位于股骨

头下半部者只有 0. 3%刺破股骨头; 另外3 例为术中穿

破股骨头所致。本组中 1 例刺破股骨头者系由于拉力

钉过长, 术中直接刺破股骨头所致。看来术前应选择好

合适长度的拉力钉以防因拉力钉过长刺破股骨头。另

外我们也体会到术中还应仔细检查拉力钉与套筒的滑

动性能, 以防日后螺钉刺破股骨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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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疗手足外伤后感染 362例

冯大生　贾文钊　王凤熙

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医院 ( 050051)

　　我们用“浸泡暴露疗法”治疗手足外伤后感染, 取

得良好的疗效。现报告如下。

临床资料

本组患者 362例, 男性 266 例, 女性 96例; 年龄

18～70 岁, 平均 43 岁; 病程最短 3 天, 最长 80 余天。

手外伤感染 216 例, 足外伤感染 146 例。本组 362 例多

为外伤后感染经全身使用抗菌素及局部常规换药未见

好转者。其中已形成指 (趾) 骨骨髓炎者 9例, 伤口深

者可见裸露骨质、肌腱; 浅者为皮下潜行。本组中 358

例经此法治疗后感染消退, 伤口愈合; 4 例因皮肤缺损

过大, 经浸泡后感染消退, 伤面肉芽新鲜平整, 经游离

植皮后愈合。

治疗方法

1. 配制药液: 选用抗菌谱广、局部刺激性较小、价

廉之抗菌素溶于无菌生理盐水中。浓度为输液时的最

大浓度或略高即可。有条件者可根据药敏试验, 选用敏

感的抗菌素。我们常用庆大霉素注射剂 24 万u, 或者红

霉素注射剂 1. 0～1. 2g 溶于 500ml生理盐水注射液

中, 用液量大时仍按以上比例配制。

2. 治疗方法: 洗去伤口周围皮肤污垢, 将伤口浸泡

于药液中, 务使伤面完全浸泡于液面以下, 要持续浸

泡。浸泡时间视伤面情况而定, 一般浸泡应超过 18～24

小时。第一次浸泡时如果药液浑浊, 药液内沉淀物较

多, 则应更换新药液后继续浸泡。经过浸泡的肢端明显

肿胀, 伤口外翻 , 呈苍白色, 但创面清洁, 无坏死组织

及分泌物, 浸泡后的药液不浑浊, 无沉淀物。如达此标

准, 即可将患肢抬高暴露于空间 (室内空气要求清洁,

室温以 18～22℃为宜)等其自然干燥, 伤面不覆盖不包

扎。暴露时间应不低于 18～24小时, 经过暴露后, 患

肢肿胀消退, 伤面干燥平整, 颜色恢复红润。多数较小

伤口一次即可愈合。如仍未愈合, 间隔 1～2 日后再行

第二次治疗。皮肤缺损过大者经浸泡暴露后肉芽新鲜,

可湿敷高渗盐水后植皮。

治疗结果

1. 治愈标准　伤口伤面及周围无红肿热痛等炎性

反应; 伤口伤面被上皮组织或假膜完全覆盖, 表面干

燥, 无渗出; 随访 3个月伤口不复发, 肢端不肿胀, 伤

口不破溃。符合上述三条即为治愈。

2. 治疗结果　治疗组 362 例, 其中 4 例因皮损过

大, 继续接受植皮治疗, 358 例经浸泡暴露疗法后均获

治愈, 总治愈率达 98. 9%。愈合时间最短 3 天, 最长 15

天, 平均 4. 9 天。

讨论

手足外伤后感染, 原因较多: ( 1) 外伤复杂, 伤口

污秽较重; ( 2) 清创缝合处理不当; ( 3) 医疗条件简陋,

未做清创及缝合仅简单包扎; ( 4) 伤口深或皮损大, 裸

露肌腱、骨膜等; ( 5) 末梢血循环差, 组织生长缓慢;

( 6) 皮瓣部分坏死、干痂敷盖创面; ( 7) 个别伤口不影

响日常活动, 继续劳动使伤口再污染等。由于以上诸原

因感染后长期换药而不愈, 许多病程迁延, 经常规换药

已无法解决。并且造成肌腱粘连、关节僵直。浸泡暴露

疗法所用药液为生理盐水及抗生素 (可供静脉点滴)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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